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1月12日向全体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6年1月15日在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良坤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拟向光大银行拉萨分行贷款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借款利率执行最新一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LPR
利率，借款期限为12个月（按实际放款日期为准），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军及配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追加法定代表人刘良坤及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以西藏山南隆子县扎西康

铅锌多金属矿采矿权作为抵押财产。本次融得资金用途为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

本笔业务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8（一）条规

定，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

债务减免、无偿接受担保和财务资助等，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条规定，该笔业务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及披

露标准，但因业务需要，属于自愿审议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6-005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023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6-002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变更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一）回购情况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

价格不超过15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截至2023年5月19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81,066股，占当时公司总股

本的 0.36%，回购最高价格为 202.55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 177.34元/股，回购均价为 183.94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1,700,289.7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二）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9日、2026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81,066股回购股份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2,065,545股变更为101,784,479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02,
065,545元变更至人民币101,784,479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188号安恒大厦

（二）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三）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联系电话：0571-28898076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23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6-003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188号安恒大厦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

73

39,389,292

39,389,292

38.7795

38.77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渊先生现场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杭州安恒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沐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志乐先生及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戴永远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038,611

比例（%）

86.4158

反对

票数

25,029

比例（%）

0.0635

弃权

票数

5,325,652

比例（%）

13.5207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49,186

比例（%）

99.8981

反对

票数

17,529

比例（%）

0.0445

弃权

票数

22,577

比例（%）

0.057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6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599,428

比例（%）

99.6600

反对

票数

25,029

比例（%）

0.1834

弃权

票数

21,363

比例（%）

0.15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
3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关联股东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剑、梁丽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及《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公司股东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融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99%

5.92%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天津融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20118MA06K9F95F□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公司股东中不存在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融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融衡”）的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收到天津融衡《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天津融衡

于 2025年 12月 13日至 2026年 1月 14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 603.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1.99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62万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天津融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99%降至 5.92%，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京中融鼎
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天津融衡股
权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伙）

变动前股数
（万股）

3,957.8699

变动前比例
（%）

6.99

变动后股数
（万股）

3,353.8799

变 动 后 比
例（%）

5.92

权益变动方
式

集中竞价√
大 宗 交

易√
其 他 ：

____（ 请 注
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13-2026/1/14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承诺的

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61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公告编号：临2026-002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8

2025年1月16日~2026年1月15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49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9.37万股

1.2495%

4,995.47万元

30.12元/股~41.525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1 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

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49.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月20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月2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二）2026年1月15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39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2495%，回购最高价格为 41.525元/
股，回购最低价格为 30.12元/股，回购均价为 35.84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 49,954,672.12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回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份买入合法、合规，回购价格、使用资

金总额等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

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的变更，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1月1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

公告披露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份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27,588,088

83,948,541

3,868,715

111,536,629

比例

24.73%

75.27%

3.47%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26,468,088

85,068,541

5,262,415

111,536,629

比例

23.73%

76.27%

4.72%

100.00%

注1：上表中本次回购前股份数为截至2025年1月13日数据。

注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锁定期届满，1,120,000股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于2025年5月22日上市流通。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393,7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

时机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本公告披露日后3年内予以转让；在实施上述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前，本次回购股份将暂时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

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

质押和出借。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日后3年内转让完毕，

尚未转让的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

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6-003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6-006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以现场方式召开并表决。

● 是否有董事投反对或弃权票：否。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向董事候选人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6年1月15日下午在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南路469号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出席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记名

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卢照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张旭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卢照辉（主任委员）、张旭东、吴植勇、陈静、谢伟民

审计委员会：屠雯珺（主任委员）、谢伟民、陈国斌

提名委员会：许如春（主任委员）、谢伟民、龚韬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谢伟民（主任委员）、屠雯珺、陈国斌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旭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

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长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植勇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长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周思伊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李萍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张旭东：男，1971年12月出生，正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宁波交通

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曾任宁波路桥工程公司技术员、常务副经理，宁波交

通工程(集团)公司项目经理部副经理、经理，宁波交通工程(集团)公司路面工程公司常务副经

理，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路面工程公司经理，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李长春：男，1971年1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研究生学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

员。现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宁波上市公司协会监事会主席。曾任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宁波上市公

司协会秘书长。

吴植勇：男，1978年12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宁波建工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浙江广天构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管理

部经理助理；办公室（法律事务部）副主任、主任；战略发展部（法律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经

理。

周思伊：女，1987年 5月出生，经济师，研究生学历，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证券与投资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李萍：女，1985年9月出生，高级审计师，研究生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中国民

主同盟成员。现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6-005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南路469号B座23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4

307,300,884

28.27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长春及财务总监吴植勇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卢照辉

张旭东

吴植勇

陈静

陈国斌

得票数

304,418,778

304,380,169

304,328,729

304,332,362

304,252,7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0621

99.0495

99.0328

99.0340

99.008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06 龚韬 304,344,880 99.0380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谢伟民

许如春

屠雯珺

得票数

304,373,989

304,350,227

304,361,3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0475

99.0398

99.043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卢照辉

张旭东

吴植勇

陈静

陈国斌

龚韬

谢伟民

许如春

屠雯珺

同意

票数

4,108,778

4,070,169

4,018,729

4,022,362

3,942,737

4,034,880

4,063,989

4,040,227

4,051,360

比例（%）

58.7733

58.2210

57.4852

57.5372

56.3982

57.7163

58.1326

57.7927

57.952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的所有议案，均通过表决，且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晓泽、陈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宁波建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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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0

250,957,447

20.66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郑晓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董事潘建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期限并重新论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048,365

比例（%）

98.4423

反对

票数

3,717,382

比例（%）

1.4813

弃权

票数

191,700

比例（%）

0.07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91,465

比例（%）

98.5392

反对

票数

3,413,782

比例（%）

1.3603

弃权

票数

252,200

比例（%）

0.1005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6,838,265

比例（%）

98.3586

反对

票数

3,822,982

比例（%）

1.5234

弃权

票数

296,200

比例（%）

0.118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837,825

比例（%）

96.3661

反对

票数

8,805,622

比例（%）

3.5088

弃权

票数

314,000

比例（%）

0.125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064,545

比例（%）

98.4488

反对

票数

3,568,502

比例（%）

1.4219

弃权

票数

324,400

比例（%）

0.12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 于 变 更
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方式
和实施期限
并重新论证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2026 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 于 2026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898,292

14,141,392

13,688,192

比例（%）

78.0480

79.4131

76.8681

反对

票数

3,717,382

3,413,782

3,822,982

比例（%）

20.8755

19.1706

21.4685

弃权

票数

191,700

252,200

296,200

比例（%）

1.0765

1.4163

1.66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潘远彬、徐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天通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600330 股票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九届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天通精美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精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7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36,868,686股，发行价格为9.90元/股，

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344,999,991.40元，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0,304,037.0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24,695,954.3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605号《验资报告》。

2022年11月23日，公司及子公司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会

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宁支行签署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1月24
日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1）。

二、增设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天通精美会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

行于2026年1月15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具体如下：

银行户名

天通精美科技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银行账号

8110801012403330226

专户金额（元）

0.00

资金用途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
圆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天通精美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2系甲方1的控股子公司，甲方1和甲方2合称“甲方”）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大尺寸

射频压电晶圆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超超、王斌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书

面信函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八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甲方应当配合丙方的监督工作，及时提供或者向乙方申请提供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

使用相关的必要资料。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核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如果甲方因涉嫌发行申请或者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行政处罚或被移送司法机关的，甲方同意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

丙方指令在上述事项发生时立即对专户资金采取冻结等处置行为。查处结束后，解除上述冻

结等处置措施。

10、若甲方有确凿证据证明乙方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约定的行为时，甲方可以主动

或在丙方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更换监管银行，乙方应当配合甲方进行资金划转以及办

理监管账户的销户手续。

11、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为实现权利而支付的费用），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如

因本协议当事人各方的共同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根据实际情况，

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付的违约责任，违约各方互不承担连带责任。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因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

成的，应向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本协议自甲、乙、丙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